关于解除邓州市部分医保定点医药机构

医保服务协议的公告

根据《邓州市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2025年度）》、《邓州市医疗保障定点零售药店服务协议（2025年度）》规定，由定点医药机构主动申请，解除邓州市医疗保险中心与我市部分医保定点医药机构签订的服务协议。

被解除协议的医药机构自协议解除之日起不得再悬挂医保定点标识，并向参保群众做好解释工作。解除协议后参保人员发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再结算。现将解除协议的医药机构名单予以公布。

附件：解除医保服务协议定点医药机构名单

邓州市医疗保险中心

                                2025年12月31日  

附件：解除医保服务协议定点医药机构名单

	定点代码
	定点名称
	地址
	解除时间

	P41138106374
	邓州市裴营乡腾楼村显燕卫生室
	邓州市裴营乡腾楼村
	2025年7月10日

	P41138101419
	河南花洲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邓州大东门店
	邓州市新华路英雄广场对面
	2025年11月11日

	P41138101416
	河南花洲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邓州雷锋中路店
	邓州市三贤路与雷锋路交叉口东300米路南
	2025年11月11日

	P41138101631
	邓州市医药有限公司

第五十二药店
	邓州市刘集镇刘集街
	2025年10月24日

	P41138102542
	河南张仲景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邓州京华府店
	邓州市北京大道南侧京华府商铺12号楼下
	2025年10月9日

	P41138102401
	邓州市医药有限公司

第一百九十九药店
	邓州市湍河街道三里河社区大李寨606号
	2025年12月31日


